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学生休学（保留学籍）申请表 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学  号
	
	所属学院
	
	班级
	

	学生电话
	
	家长电话
	

	申请休学时间
	     年    月   日  至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休学原因
	学生签名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家长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辅导员

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校医室

意  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院意见
	 学院院长签名：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	学院党支部书记签名：         

（盖章）年   月   日

	学生工作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（盖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（盖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校长签名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	备 注
	复学时学生需持休学（保留学籍）审批表及有关证明，在休学期满前两个星期内向学校申请复学，经学校审查同意后，方可复学。

休学原因不是因病无需校医室意见。

3. 批准休学（保留学籍）的学生必须在一周内办完离校等手续，按时离校。

4. 本表办理完成后，原件交教务部，复印件交二级学院、学生工作部、财务部及学生本人各一份。


